
議 會 文 件 96/2009 號  

(10 月 22 日 會 議 討 論 )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2009-10 施 政 報 告 中 推 動 六 項 優 勢 產 業 的 方 案 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. 行 政 長 官 在 2009-10 施 政 報 告 中 表 示 ， 六 項 優 勢 產 業 對 經 濟 發 展

起 著 關 鍵 作 用，因 此 政 府 將 在 政 策 上 予 以 適 當 扶 持，以 解 決 業 界 面 臨

的 發 展 障 礙。由 於 有 關 政 策 對 地 區 各 層 面 及 發 展 方 向 均 有 重 大 影 響 ，

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希 望 議 員 就 該 項 議 題 提 供 意 見 。  

 

3. 陳 岳 鵬 議 員 、 柴 文 瀚 議 員 、 徐 遠 華 議 員 、 馮 煒 光 議 員 及 楊 默 議 員

以 書 面 提 出 ， 要 求 在 2009 年 10 月 22 日 舉 行 的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四 次 特

別 會 議 上 ， 就 以 下 項 目 進 行 討 論 ：  

 

- 要 求 政 府 在 推 行 活 化 工 業 大 廈 的 政 策 措 施 時 ， 制 訂 機 制 確 保

有 關 空 間 得 以 善 用 而 非 純 粹 製 造 機 會 讓 業 主 謀 利 。 此 外 ， 希

望 政 府 考 慮 將 黃 竹 坑 的 空 置 工 廠 在 未 有 適 當 用 途 前 ， 免 費 或

低 價 租 與 區 內 團 體 使 用 (由 陳 岳 鵬 議 員 及 徐 遠 華 議 員 提 出 )；  

- 如 何 在 地 區 推 動 家 居 廢 物 回 收 及 在 學 校 推 行 集 中 午 膳 以 減 少

浪 費 食 物 及 即 棄 餐 具 (由 柴 文 瀚 議 員 提 出 )；  

- 查 詢 政 府 在 黃 竹 坑 發 展 私 營 高 等 教 育 的 計 劃 詳 情 (由 徐 遠 華 議

員 提 出 )；  

- 查 詢 黃 竹 坑 院 舍 用 地 的 發 展 模 式 (由 徐 遠 華 議 員 提 出 )；  

- 查 詢 政 府 會 否 發 展 醫 療 旅 遊 (由 馮 煒 光 議 員 提 出 )； 及  

- 政 府 應 如 何 協 助 香 港 的 高 科 技 產 業 發 展 (由 楊 默 議 員 提 出 )。  

 



4. 按 照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（ 2008–2011） 第 13 條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主

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 納 入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四 次 特 別 會 議 的 議 程。由 於 上 述

討 論 項 目 是 在 會 前 一 至 兩 天 提 交 ， 有 關 決 策 局 /部 門 未 克 安 排 代 表 出

席 會 議 。 五 位 議 員 的 來 函 載 於 附 件 ， 各 決 策 局 /部 門 的 書 面 回 應 將 於

稍 後 分 發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5.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見 及 進 行 討 論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09 年 10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